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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确认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确认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9-235）。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13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一第24号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

式》的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全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上年度（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2018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5月8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确认及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石扬、石义民、辛德春回避表决，关联股东石义民、辛德春回避

表决，内容详情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确认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公司2018年度向北京泰科先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科” ）销售产品实际发生

金额为19,868,192.61元，向昆明金质先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金质” ）销售产品

实际发生金额为10,198,139.21元，接受先锋置业有限公司担保50,000,000.00元。

公司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确认及2019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的议案。公司2019年日常关

联交易包括公司向北京泰科销售产品，预计金额不超过35,000,000.00元；向昆明金质销售产品，

预计金额不超过18,000,000.00元;向福建哈德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德仪表” ）采购或者

销售产品，预计金额不超过20,000,000.00元。关联董事石扬、石义民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9年预计金

额（元）

2019年截至披

露日已发生金

额（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北京泰科

销售智能燃气

表整机及控制

装置

遵循公平、公开

和价格公允、合

理的原则

35,000,000.00 2,875,505.49 19,868,192.61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昆明金质

销售智能燃气

表整机及控制

装置

遵循公平、公开

和价格公允、合

理的原则

18,000,000.00 2,391,953.85 10,198,139.21

向关联人采购

或销售产品

哈德仪表

采购流量计、销

售智能燃气表

整机及控制装

置

遵循公平、公开

和价格公允、合

理的原则

20,000,000.00 0 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2018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5月8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确认及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预计》的议案，2018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元）

预计金额

（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销

售产品

北京泰科

销售智 能燃

气表整机及

控制装置

19,868,192.61 50,000,000.00 6.87 -60.26

巨潮资 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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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

售产品

昆明金质

销售智 能燃

气表整机及

控制装置

10,198,139.21 30,000,000.00 3.53 -66.01

接受关 联人

担保

先锋置业 接受担保 50,000,000.00 50,000,000.00 100 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8�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

总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业务开展进行的初步判断， 因此与实际发生

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

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情况。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泰科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泰科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5号6层606室

法定代表人：王大玉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722617969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27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产、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未经专项审批的项

目除外);销售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北京泰科总资产52,945,973.63元，净资产28,886,774.36元。2018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85,452,749.74元，净利润6,074,941.67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目前持有北京泰科48%股份，公司董事长石义民为北京泰科董事，因此公司与北京泰

科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泰科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日常关联交易中能履行

合同约定。

（二）昆明金质先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金质先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6号高新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樊荣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6707868X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24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各种智能型计量器具及售后维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昆明金质总资产11,509,904.80元，净资产6,317,827.93元。2018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21,908,686.96元，净利润1,130,354.13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目前持有昆明金质50%股份，公司董事长石义民、总经理石扬、前任副总经理辛德春为

昆明金质董事，因此公司与昆明金质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昆明金质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日常关联交易中能履行

合同约定。

（三）先锋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先锋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路7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曲福江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2613562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8年24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

售日用品;物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先锋置业总资产149,913,606.80元，净资产72,156,009.80元。2018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7,151,017.43元，净利润4,357,654.04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先锋置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政民，因此公司与昆明金质构成

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先锋置业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日常关联交易中能履行

合同约定。

（四）福建哈德仪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哈德仪表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山前双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章华多

注册资本：443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82MA3466UC4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3月1日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燃气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软件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经营本公

司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哈德仪表总资产4,184.34万元，净资产2,586.45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978.73万元，净利润-825.90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9年3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入股福建哈德仪

表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对哈德仪表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将持有

哈德仪表31.07%股权。2019年3月25日，公司与哈德仪表签订增资协议，公司总经理石扬成为哈

德仪表董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正在进行中。因此，公司与哈德仪表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哈德仪表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日常关联交易中能履行合同约

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公司与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往来。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具体由

双方根据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

整，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子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

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 并根据交易双

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协议。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审批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

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是必要的、有利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

五、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并在董事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议案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2019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

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已得到我们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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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4日以直接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在南昌元创国际18层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董事长梅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

联交易事前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情请查阅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梅强、肖正连、张威、彭秋林、杨潇、张自强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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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关联方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仁和投资” ）及非关联第三方等合资设立新公司。

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 上述关联公司已通过 “信用中国” 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

2、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25,299,38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6.27%。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方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

重大关联交易，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应提交

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董事会对确认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未参与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4月22日晚间公司披露了《关于与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齐齐哈尔丰泰富齐工业

大麻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依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相

关内容，为尽快将项目实施落地，公司与关联方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齐

齐哈尔丰泰富齐工业大麻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泰富齐” ）、齐齐哈尔瑞晟赛卡工业大

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晟赛卡” ）四方共同投资设立齐齐哈尔仁和翔鹤工业大麻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翔鹤” 或“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亿

元。

2、公司控股股东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仁和投资98%股权，公司副董事长肖

正连女士持有仁和投资2%股权。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梅强、肖正连、张威、彭秋林、杨潇、张自强回避表

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

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2568660933U

注册地址：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15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汪献忠

注册资本：10000�万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 东 ：公司控股股东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仁和投资98%股权，公司副

董事长肖正连女士持有仁和投资2%股权。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非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齐齐哈尔丰泰富齐工业大麻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3MA1BJXAN4H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东路小区30#、31#楼00单元01层09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迪

注册资本：500万

成立日期：2019年 4月22�日

经营范围：工业大麻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及进出口，中草药种植、加工、销售，农业技术

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工业大麻的科学技术研究，农业技术信息咨询，现代农业机

械装备研发、生产、销售，化肥、农药（不含化学危险品）、种子、农膜批发、零售。（国家禁止或

限制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丰泰富齐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

系。

2、齐齐哈尔瑞晟赛卡工业大麻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3MA1BJX926D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东路小区30#、31#楼00单元01层09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孟宪政

注册资本：500万

成立日期： 2019年 4月22�日

经营范围： 工业大麻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业大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工

业大麻种子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及进出口，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

广服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瑞晟赛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

系。

四、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齐齐哈尔仁和翔鹤工业大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2MA1BK7WQ31

注册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南大街787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

中心806房间

法定代表人：黄武军

经营范围：工业大麻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业大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工

业大麻种子种植、培育，工业大麻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和禁止经营

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植物提取添加剂制造，中草药种植、加工、药品、保健用品、化妆品、保

健食品、饮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1.08亿元

股东名称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5508万 51%

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货币 1080万 10%

齐齐哈尔丰泰富齐工业大麻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2160万 20%

齐齐哈尔瑞晟赛卡工业大麻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2052万 19%

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构建了涵盖中药、化学药、健康日化、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药用包材等领域的

医药大健康产业，建立了研、产、销为一体的产业链，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特别

是近几年来，公司经营业绩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但公司董事会为谋求未来更大的发

展，突破现有产业发展瓶颈及规模，积极探索新的发展空间，经多次考察调研，工业大麻产业将

成为公司实现快速发展的战略路径之一。

大麻是一种多用途的作物，广泛用于纺织、造纸、食用油、功能保健食品、化妆品、医药、生

物能源、建材、新生物复合材料等行业，涉及到了人们生活“衣、食、住、行、用” 的各个方面，是

经典的生产资料。大麻产业属于健康产业范畴，符合公司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定位。基于工业

大麻发展前景及市场空间，公司认为谋划大麻产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公司拥有一支较为完善的涵盖中药材种植技术、中药化学、制备工艺、质量标准、注册管

理、市场调研、临床信息等多学科领域的中药科研团队，同时与高等院所及科研机构也形成了

紧密的合作，可与大麻产业发展进行相互融合、交叉对接、协同发展，并可提供可靠的技术保

障，在技术层面是可行的。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明显影响。

(二)相关风险提示

1、国家政策风险

黑龙江省是紧随云南省后明确工业大麻种植合法化的省份。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工业大

麻的种植及应用产业都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工业大麻的种植、提取、加工业务均需要经公安

机关审批（备案），获得种植和加工许可之后才能开展相关业务。如果未来国家政策对工业大

麻种植、加工等进行限制或禁止，则可能对该项合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根据国家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我国目前尚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

医用和食品添加领域， 所以目前国内企业在工业大麻中提取的大麻二酚主要被应用于科研及

出口，应用端与需求端能否放开以及放开的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宏观环境风险

目前工业大麻应用领域较广，发展势头快，但如果宏观经济情况出现较大波动，必将影响

到整个行业发展，从而对工业大麻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工业大麻价值被大众所认可，产业资本竞相涌入，虽然行业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但

已获许可企业之间的竞争与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将使得工业大麻市场竞争加剧、经营成果不达

预期。

4、技术风险

工业大麻的产业链涉及研发、提取、分离、浓缩、成品生产等多个环节，其生产稳定性和产

品提纯率能否达标，对技术要求极高，且种植、加工等环节均要求进行前置审批程序，未来项目

进展、经营情况能否达到预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仁和投资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0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其他非关联第三方等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基于公司的实际需求，

对公司齐齐哈尔工业大麻项目的后续实施具有积极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届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其他非关联第三方等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整合各方资

源，推动公司齐齐哈尔工业大麻项目的进一步实施，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33� � � �公司简称：栖霞建设

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江劲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水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政武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7,850,613,615.51 16,306,218,694.33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63,086,396.57 3,628,631,432.53 9.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564,556.24 -442,165,472.6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8,149,020.43 171,182,237.69 9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362,788.03 -12,461,702.2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986,696.18 -14,015,314.9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2 -0.37 增加5.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61 -0.011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61 -0.011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49.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3,754,666.75

公允价值变动 161,594,411.05

其他 73,341,165.08

违约金收入 287,183.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95,599.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39.34

所得税影响额 -20,529,055.17

合计 223,349,484.2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6,5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0,850,600 34.37 0 质押 265,000,000 其他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28,143,800 12.20 0 无 其他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30,617,154 2.92 0 无 其他

工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19,136,053 1.82 0 无 其他

吴麒 4,351,600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3,996,000 0.38 0 无 国家

南京市园林实业总公司 3,796,000 0.36 0 无 其他

王朝晖 3,427,409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344,400 0.32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100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3,088,100 0.29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0,850,6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850,600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28,1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143,800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30,617,154 人民币普通股 30,617,154

工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9,136,053 人民币普通股 19,136,053

吴麒 4,3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1,600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9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6,000

南京市园林实业总公司 3,7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6,000

王朝晖 3,427,409 人民币普通股 3,427,4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裕富沪深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4,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淘金大数

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088,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流通股东中，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他股东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期初数

期初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期末数较期初

数变动比例

(%)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7,886,934.04 2.34 0.00 0.00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0.00 0.00 393,231,578.04 2.41 不适用

其他应收款 597,548,353.70 3.35 139,277,281.59 0.85 329.04

其他流动资产 165,636,220.40 0.93 288,268,428.86 1.77 -42.5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0.00 1,187,481,061.94 7.28 不适用

长期股权投资 695,387,734.57 3.90 44,141,678.44 0.27 1,475.3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28,919,573.53 6.32 0.00 0.00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259,254,794.52 1.59 不适用

预收款项 3,035,786,687.82 17.01 2,241,545,943.50 13.75 35.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70,715,577.90 0.40 31,068,505.45 0.19 127.61

其他非流动负债 22,608,499.98 0.13 8,412,189.24 0.05 168.76

其他综合收益 211,158,575.18 1.18 93,205,516.36 0.57 126.55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其他应收款：主要因本期支付土地竞拍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因本期棕榈股份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收回股权转让款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因本期对棕榈股份投资变为权益法核算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因本期对棕榈股份投资变为权益法核算所致。

预收款项：主要因本期无锡东方天郡和南京瑜憬湾项目预售房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因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主要因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主要因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2）合并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328,149,020.43 171,182,237.69 91.70

主要因本期南京瑜憬湾项目结

转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16,032,053.14 118,988,908.27 81.56

主要因本期南京瑜憬湾项目结

转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28,253,951.56 807,967.79 15,773.65

主要因本期对棕榈股份投资变

为权益法核算， 结转其他综合

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7,099,423.56 1,343,079.12 1,917.71

主要因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628,348.92 200,292.39 36,660.43

主要因本期棕榈股份股权转让

协议解除， 收到部分赔偿款所

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9,564,556.24 -442,165,472.69 不适用

主要因本期无锡东方天郡和南

京瑜憬湾项目销售房款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0,608,030.08 -51,126,859.46 不适用

主要因本期棕榈股份股权转让

协议解除， 收回股权转让款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2,606,528.24 581,270,130.85 -63.42

主要因本期取得银行借款比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2018年9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现金收购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3.55亿元人民币收购赖国传、张辉、林彦、丁秋莲、杨镜良和吴汉昌所持有的棕

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棕榈股份，证券代码：002431）股份，合计75,523,702股（占棕榈股份总股本的比例

为5.08%），股权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以棕榈股份2018年9月3日收盘价5.08元/股为计价依据，确定以折让后的价格4.699元/

股为转让价格。

2019年2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对赖国传等所持有的棕榈股份部分股权收

购价格的议案》，经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对前述转让对价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3.70元/股，调整后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

为人民币279,437,697.40元。

2019年3月29日，上述交易涉及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过户

手续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棕榈股份的股份数为176,523,702股，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11.87%。

(2)� 2018年10月10日，公司发布《栖霞建设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临2018-038）》，筹划收购吴桂昌、吴建昌、

吴汉昌所持的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棕榈股份，证券代码：002431）5%到8%的股权，如上述收购股权事

项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棕榈股份的控股股东，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进而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10月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签署投资框架协议

的议案》，公司与吴桂昌等三人签署了《关于转让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5%至8%股份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框架

协议签署后，公司依照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向吴桂昌等三人支付预付价款1.8亿元人民币。

在筹划重大事项期间，公司就交易事项与相关各方进行充分协商，并对可行性等因素进行持续论证。因市场形势发生变

化，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

2019年2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解除与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

的议案》，公司将解除与吴桂昌等三人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双方约定，吴桂昌等三人将于本解除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将已收取的1.8亿元人民币预付价款返还给公司（不计息），并向公司支付补偿款1亿元人民币。2019年2月13日，公司发

布了《栖霞建设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的公告（临2019-006）》。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已收到吴桂昌等三人返还的1.8亿元人民币预付价款， 并已收到前述补偿款73,338,758.29元人民

币。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

(1)�主要项目开工、竣工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权益 占地面积

规划建筑

面积

2019年计

划开工面

积

2019年计

划竣工面

积

2019年1-3

月份开工

面积

2019年1-3

月份竣工

面积

截至2019

年3月底未

开工面积

南京枫情水岸 100% 10.47 24.34 0 0 0 0 0

南京幸福城 100% 66.12 118.63 0 0 0 0 0

南京瑜憬湾 100% 8.75 26.17 0 6.25 0 0 0

南京星叶枫庭 100% 2.19 7.71 0 0 0 0 0

南京星叶欢乐城 100% 7.32 32.63 16.29 0 0 0 16.29

南京2016G53地块 100% 3.53 13.10 13.10 0 13.10 0 0

南京合计 98.38 222.58 29.39 6.25 13.10 0 16.29

无锡栖园 100% 11.26

17.88

(住宅)

0 0 0 0 0

6.69

(酒店)

0 0 0 0 6.69

无锡栖庭 100% 4.49 17.36 0 0 0 0 0

无锡东方天郡 100% 29.51

38.42

(一、二

期)

0 0 0 0 0

31.72

(三、四

期)

0 13.86 0 0 0

无锡合计 45.26 112.07 0 13.86 0 0 6.69

总合计 143.64 334.65 29.39 20.11 13.10 0 22.98

(2)�主要项目销售及结转情况

单位：平方米

项目名称

2019年1-3月

合同销售面积

截至2019年3月底累计

合同销售面积

2019年1-3月

结转面积

截至2019年3月底累计

结转面积

南京枫情水岸 0.00 165,282.74 0.00 165,174.67

南京羊山湖花园 456.01 57,768.93 155.73 56,074.57

南京瑜憬湾 11029.87 135,165.28 6,325.80 102,762.94

无锡东方天郡 14576.69 369,559.92 1165.72 220,132.08

无锡栖园 469.63 82,396.38 851.22 82,396.38

无锡栖庭 7559.92 67,139.12 566.82 55,140.05

南京星叶枫庭 1050.97 2,368.02 0.00 0.00

公司名称：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劲松

日期：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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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以电子传递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6

日在南京市龙蟠路9号兴隆大厦召开，董事会成员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

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其它境内

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上述财政部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调整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并自文件规定的日期开始正式执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19）。

三、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

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情况，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亿

元（含15亿元），用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临2019-020）。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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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新金融工具

准则预计将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号文”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019年4月26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执行相关新会计准则、财会[2018]15�号文的具体要求，调整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并自文件规定的日期开始正式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规定，金融资产由“四分类”改为“三分类” ，要

求公司按照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同时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当该类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转入留存收益。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追溯调整。公

司于2019一季报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告披露，不重述2018年比较期间数据，新旧准则转换将调整2019年期初

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调整前后的合并报表相关科目对比如下表）。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将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393,231,578.04 393,231,578.0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393,231,578.04 0.00 -393,231,578.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87,481,061.94 0.00 -1,187,481,061.9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1,334,309,659.75 1,334,309,659.7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56,994,743.57 2,803,823,341.38 146,828,597.81

资产总计 16,306,218,694.33 16,453,047,292.14 146,828,597.81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068,505.45 65,448,560.14 34,380,054.69

其他非流动负债 8,412,189.24 17,720,568.27 9,308,379.03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18,612,465.08 6,162,300,898.80 43,688,433.72

负债合计 12,637,214,595.91 12,680,903,029.63 43,688,433.72

其他综合收益 93,205,516.36 196,345,680.45 103,140,164.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628,631,432.53 3,731,771,596.62 103,140,164.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69,004,098.42 3,772,144,262.51 103,140,164.0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306,218,694.33 16,453,047,292.14 146,828,597.81

（二）执行财会[2018]15号文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公司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并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执行财会[2018]15号文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列

报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

三、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是严格依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

准则及财会[2018]15号文的具体会计准则和要求进行的合理有效的变更及调整，公司与审计服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论证，并科学测算及评估了其对本公司会计核算及科目产生的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中，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将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执行财会[2018]15号文对公司当期及前

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整体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严格依据财政部要求、变更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并自相关文件规定的日期开始正式

执行。

独立董事认为：依照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和财会[2018]15号文的具

体要求，公司对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和财

会[2018]15�号文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有利于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此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严

格依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实施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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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注册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

● 债券期限：不超过 270天

●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

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情况，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亿

元（含15亿元），用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方案

1、 发行人：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 发行规模：拟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

册的金额为准；

3、 发行期限：不超过270天（含270天）；

4、 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市场供求情况和公司资信评级情况由公司与承销机构协商确定；

5、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6、 发行计划：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分批发行；

7、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二、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处理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注册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2、根据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主承销

商、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限、发行方式、发行利率等。

3、签署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有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及其他法律

文件。

4、办理必要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注册发行登记手续。

5、依照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6、办理其他与本次注册发行有关的一切必要事项。

股东大会授权的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及接受发行注册后实

施，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公司将在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审议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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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南京市龙蟠

路9号兴隆大厦20楼会议室召开，全部3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和财会 [2018]15号文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有利于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严格依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实施相

关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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